《八公山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起草情况的说明

一、出台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淮环通〔2021〕97号）、《关于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发布工作的函》（市环委办文件）和《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淮府办秘〔2022〕28号）要求，规范和强化全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建立健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机制，提高全区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公众生命安全、环境安全和财产安全。结合八公山区安全生产工作实际，制定本应急预案。

二、制定依据

起草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淮南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八公山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文件。
三、主要内容

主要包括十一个部分内容：一是总则，二是八公山区基本情况，三是组织指挥体系，四是应急准备，五是监测预警，六是信息报告，七是应急响应，八是后期工作，九是应急保障，十是监督管理，十一是附则。
第一部分：总则，主要包括编制目的、编制依据、适用范围、工作原则和事件分级；第二部分：八公山区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区情概况、环境概况、区内企业情况和区内其他相关应急预案；第三部分：组织指挥体系，主要包括领导机构、应急指挥部、区指挥部办公室、区现场指挥机构和外部应急救援机构组成及职责；第四部分：应急准备，主要包括预案体系、风险防控、应急队伍、物资装备、科技支撑和联动机制；第五部分：监测预警，围绕监测和预警两方面对《预案》进行细化；第六部分：信息报告，对信息报告的程序、内容和渠道进行细化；第七部分：应急响应，主要包括响应分级、先期处置、响应措施、指挥协调、应急处置、信息通报、信息发布、安全防护和响应终止；第八部分：后期工作，主要包括损害评估、事件调查、善后处置和总结报告；第九部分：应急保障，主要包括预案保障、值守保障、预警保障、机制保障、队伍保障、物资装备保障、技术保障、资金保障和通信交通运输保障；第十部分：监督管理，主要包括宣传教育、培训、演练和责任奖惩；第十一部分：附则，主要包括预案管理、预案解释单位、预案实施时间、名词术语解释和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联系方式。 


